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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概念辨析题（每小题 5 分，共 30 分） 
1． 一般法与特别法 
2． 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 
3．刑事拘传与刑事拘留 
4．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
5．一轮多选联盟制 
6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
 
二、 简答题（每小题 5 分，共 20 分） 
1．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？ 
2． 人治与法治有什么不同？ 
3． 不起诉决定有哪些种类？ 
4． 为什么人民法院开庭前对公诉案件不能进行全面审查？ 
 
三、 事例分析题（每小题 20 分，共 40 分） 

1．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为了保证交通顺畅以及空气质量，北京市人民政府

决定按照汽车牌照尾号的不同，按单双号对车辆实行限行。对这一措施，部分市民认

为是北京市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，采取的正确措施；也有部分市民认为，这是对公民

财产权的不当限制。请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，就这个事例进行分析并阐释自己的见

解。 
2． 
材料一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自 1979 年重新修订

后，先后于 1982 年、1986 年和 1995 年作过三次修改。2004 年修改是该项法律的第

四次修改。这次修改的内容主要有四点。一，直接选举增加预选程序：第三十一条第

一款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，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、各人民团体提

名推荐。选举委员会汇总后，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，并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

反复讨论、协商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。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，经选民小组

反复讨论、协商，仍不能对正式代表候选人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，可以进行预选。正

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。二，加大贿选处罚力度；三，让候选人

与选民“亲密接触”：第三十三条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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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代表介绍候选人的情况。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、人民团体和选民、代表可以在选

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。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

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，回答选民的问题。但在选举日必须停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。

四，选区十分之一选民联名可罢免代表。 
 

材料二：关于预选，1979 年《选举法》就规定过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可以采

用预选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。但在 1986 年修改《选举法》时，考虑到预选势必增加

工作量，又考虑到有些地方搞了差额预选后，实行等额选举，用预选代替了正式选举，

就废除了预选程序，此后完全通过“酝酿”确定正式候选人。但从去年深圳、北京的

选举实践看，参与“酝酿”的往往只是选区工作组成员、选举单位负责人和少数并没

有被选民授权的“选民代表”，广大选民被排除在外，如何“酝酿”不公开，不透明，

“黑箱操作”的嫌疑很大。总体而言，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建立在不鼓励竞争、强

调协商和酝酿基础之上的，即所谓“安排型选举”、“确认型选举”或者“协商性选举”。

修改后的选举法在直接选举中再度引入预选程序，取消“酝酿”、“反复”等模糊性措

辞，明确规定“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，进行预选，根据预选时

得票多少的顺序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”。这是以更为客观的量化民意来替代具

有主观倾向的模糊性规则，对于减少选举争议具有积极的意义。预选并不是避免“黑

箱操作”的惟一办法。对于经济不发达的选区或者居住分散的农村选区，倘若预选经

费不列入选举经费由国库列支，缺乏经费会成为不举行预选的正当理由。所以，各省、

市、自治区在制定实施《选举法》具体办法的时候，一方面应详细规定提起预选的条

件、程序、经费，一方面在大部分选区，仍然需要通过非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。

这方面的程序建设也不能放松。  
     材料三：2003 年 4 月到 6 月间，在深圳市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换届选举中，

出现了让政府部门始料未及的新现象：正式候选人要求向选民演讲、非正式候选人贴

出竞选海报、选民要求罢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、被酝酿掉的代表候选人状告选举机关。

媒体将之命名为：深圳竞选风云。03 年 4 月 17 日，参选深圳罗湖区人大代表的候选

人肖幼美，在所属选区内张贴海报 5 张。03 年 5 月，在肖幼美之后，南山区民营企

业家吴海宁、深圳振业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邹家健、深圳益田村 105 栋楼长叶原百等

纷纷张贴海报竞选人大代表。谨慎开放竞选空间，实行公开竞选可以增加选举的透明

度，对当选代表也会形成强有力的约束。为了能与组织提名的人选公平竞争，近年来

出现张贴竞选海报、散发公开信、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讲、上街拜票等竞选形式。在这

种背景下，选举法修正案增加了“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，回答

选民的问题”的内容，可以视为立法者对竞选空间的谨慎开放。直接见面并回答问题，

就增加了选民或代表对候选人的了解，如果认真实施这条规定有可能让选民或代表了

解候选人的精神状态、执政能力、工作业绩、廉洁奉公等方面的情况。这为选民或代

表正确行使选举权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依据。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，

选举权被视为人民的第一权利。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，虽然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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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不多，但条条重在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第一权利如何有效实现。 
请阅读以上材料并结合宪法理论，具体分析选举制度中的预选制度或候选人介绍

制度。 
 

四、 案例分析题（每题 20 分） 
2008 年 1 月 8 日，赵某将钱某打伤（经法医鉴定为重伤害）。D 市中级人民法院

接受 D 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后，认为本案被告人赵某的行为不足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

的刑罚，决定提审本案。同时，钱某也对赵某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赵某赔偿其

经济损失人民币 30000 元。D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，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

刑 5 年，同时判决赵某赔偿钱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8000 元。D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

书送达后，D市人民检察院未抗诉，被告人赵某也未上诉；钱某在收到判决书后的第

9 日，以 D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“量刑太轻、赔偿经济损失太少”为由向 G 省高级

人民法院（D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）递交了上诉状，提起上诉。G 省高

级人民法院经全面审查并作了必要的调查后，认为 D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“认定事

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程序合法，但量刑太轻”，未经开庭，改判赵某有期徒 10 年

并维持“赵某赔偿钱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8000 元”的判决。 

问：钱某的上诉能否成立？该案的审判中存在哪些程序上的错误？  
 
五、 论述题（每小题 20 分，共 40 分） 
1．试论国家机构在法律实施中的地位与作用 
2．试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原则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